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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我局被江苏省水利厅

确认为全省13个县（市、区）级法治水利

示范点之一。试点确认以后，我局十分重

视，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制度体系，以《水

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为纲领，全面推进依法治水、依法管水

工作进程，依法行政工作成效显著，法制

水平和执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深化

水利改革发展，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提供

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领导重视，形成法治思维定势

局党组成员带头学法用法，定期开展

法治讲座，法治观念和依法治水意识明显

增强，在重大决策论证和重大政策出台

时，都要先请法律顾问把关，基本实现了

从注重依靠行政手段向注重依靠法律手

段管理转变。全局在重大项目建设中严格

按照招投标规定规范操作，无一起违规违

法事件发生，养成了依法履职、依规办事

的良好习惯。常年开展领导干部述职述廉

述法工作，在新选拔干部任用中，程序规

范，体系科学，荐贤选能，并逐步落实拟任

干部任前法律知识测试和依法行政考察

制度，不断培育法治思维，提高干部队伍

综合素质。

二、组织健全，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作为江苏省“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

市”，我市完善了系列的水资源管理体系，

近几年来，又制定了《高邮市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实施意见》、《高邮市关于农村

河道管护工作的意见》、《高邮市关于建立

全市河道管理“河长制”的实施意见》等地

方性法规，修订了《高邮市水利工程管理

办法》。成立了高邮市水利局法治水利示

范点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法治水利建

设工作。疏理完善《水利局机关工作人员

手册》，出台《高邮市水利局重大事项报告

制度》，形成了重大水事案件集体会商制

度、工程建设专家评审、招标、审计、验收

等制度。并将系列制度纳入年度目标管理

考核，与其他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推

进、同落实。

三、认真履职，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推行行政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无法外设定权力

情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精简

行政许可事项，加强行政许可监督；完善

政务服务体系，推进权力网上运行，实现

电子政务应用；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明确

重大行政决策的权限和范围等，严格实施

专家论证制、风险评估机制、法律顾问等

系列决策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

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健全矛盾化解

机制。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水利

综合执法工作，建立健全“乡镇有水务站、

片区有管理单位、全市有水政监察大队”

的三级联动水利综合执法工作机制，实现

全市涉水违法行为防治执法网络全覆盖。

四、加强宣传，营造普法良好氛围

利用“世界水日”、“节水宣传周”、“宪

法宣传日”等活动契机，常年在网络、电

视、报刊等现代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外，还

开展现场宣传纪念活动，法律“六进”等活

动，社会氛围浓烈，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

果。与广播电台联办“水利之声”，每周一

期，从2012年6月至今已播报172期；走

进“政风行风热线”，解疑释难，至今已接

受咨询380多条，线下答复550多条；加

强法治文化建设，加强水利法治河道、水

法治宣传园地、水法规公益宣传牌等法治

文化设施建设，为法治水利建设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

五、创先争优，稳步推进试点任务

目前，我市承担国家和省水利工作6

项试点任务，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

试点、国家级农田水利设施产权改革和创

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省水生态文明城市

创建试点、省水利现代化建设试点、省小

型水利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省法治水利示

范点，各项试点任务有序推进。创新农村

环境“五位一体”管护模式，将河道保洁扩

展到渠道、建筑物等小型水利工程设施的

管护，做到“有组织机构、有专项资金、有

专业队伍、有考核办法”，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通过创建和创新，加快推进水利综合

执法改革，全面完成法治水利建设各项任

务，推出建设经验和成果，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模式。

高邮市水利局


